附件六
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「學習扶助」整體行政推動計畫
子計畫十：學習扶助訪視計畫
訪視待改進建議及學校改善情形紀錄表
	學校名稱
	
	填表人
	

	委員建議待改進事項

	1.
2.
3.
4.
5.

	學校改善策略

	1.
2.
3.
4.
5.

	備註:
請收到訪視結果通知後兩週內，完成此表並回傳至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民小學。
1. 電子word檔請寄至tj09222@st.gses.tyc.edu.tw，email主旨請註明：ＯＯ國中(小)學習扶助訪視待改進建議及學校改善情形紀錄表。
(2)紙本核章寄至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民小學輔導室輔導主任收(地址: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100號)。
(3)如有相關問題，請致電(03)3228487#611錦興國小輔導室輔導主任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